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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审议会议第一次筹备会议 

2015 年 2 月 5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7 

就第一次审议会议拟通过的政治宣言交换意见 

  就政治宣言纲要草案交换意见 

  第一次审议会议候任主席提交 

 一. 导言 

1.  集束弹药在使用期间和使用后长期内对平民造成不可接受的伤害，《集束弹

药公约》正是由于对这种人道主义严重后果的集体意识而诞生。由于集束弹药对

平民造成的影响，《公约》规定予以坚决禁止，这是最近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最重

要的发展之一。 

2.  《公约》的主要目的是：禁止使用、生产、转让和储存集束弹药，以防止出

现新的受害者；帮助受害者及其家庭和社区以及清理被沾染的土地，以对过去使

用所造成的影响进行补救。 

3.  《公约》生效以来在这些目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说明它一开始就获得

了成功，表明缔约国决心尽快实现其全部潜力。 

4.  到目前为止，已有 115 个国家对《公约》的目标作出了承诺，其中 88 个国

家已经通过批准或加入而正式成为缔约国，还有 27 个国家需要批准。 

 二. 关键信息和成果 

5.  《集束弹药公约》的通过、生效和实施，对于结束集束弹药造成的不可接受

的损害，是真正的突破性进展。在开放供签署不到六年之后，一个次区域，即中

美洲，成为无集束弹药的第一个次区域；大多数受影响的国家以及大批以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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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产和储存集束弹药的国家都加入了这一努力。缔约国在清除和减少风险的

活动、销毁库存以及援助和支持受害者及其家庭和社区等方面为执行《公约》规

定而开展的工作，正在使实地的情况发生真正的改观。 

6.  这些进展是各国，联合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

合会等等国际组织与民间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要实现对《公约》的普遍

加入，并永久性地消除集束弹药，仍然有一段路要走。尽管有 115 个国家承诺遵

守对集束弹药的禁令，这种武器仍然在使用(生效以后已经发生了七次)，仍然在

致人以伤亡，无辜平民的伤亡人数多达 94%，包括妇女儿童。 

7.  但是，世界上不管是谁，不管是在何处使用集束弹药，都为人所不齿，因此

而制定的国际规范越来越严格。非缔约国尽管在法律上没有约束，也大都受到国

际压力的影响，在实际上遵守《公约》的要求。 

8.  缔约国在一次又一次地对《集束弹药公约》作出承诺，只要人民仍处于风险

之中，就随时准备作出更多努力，实现他们的集体目标：一个无集束弹药的世

界。 

9.  《公约》是载有关于缔约国在以下方面的确切义务的第一个国际条约，即：

在缔约国管辖和控制下的地区向某种武器的受害者提供援助。《公约》一直在国

际人道主义法方面规定援助受害者的最高标准。由于它对援助受害者作出了严格

的规定，并重申了集束弹药受害者(包括直接和间接受影响的人)的权利，因此在

实地关于集束弹药幸存者、他们的家属和他们的社区的工作方面已经取得了进

展。 

10.  缔约国集体销毁了 80%以上所报告的集束弹药，使得按照《公约》规定的

各种截止期完成所有的销毁工作走上了正轨，因此也证明，国家对销毁储存的集

束弹药的主动性和承诺，其程度非常高。 

11.  集束弹药污染程度很高的许多缔约国正在积极地履行它们的条约义务，清

理集束弹药的土地，保护每天受到这种遗留物威胁的社区。 

12.  《公约》第四条推动了关于清理和减少风险的新思维。特别是，它继续鼓

励关于有效清理活动的国际号召及其落实；有些国家采取了正确有效的土地释放

法，从而提高了集束弹药调查和清理活动的效率和速度。 

 三. 仍然面临的挑战 

13.  确保不使用：众所周知或者据称，在《公约》生效后有七个尚未加入的国

家使用了集束弹药(2011 年在柬埔寨和利比亚；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在阿

拉伯叙利亚共和国；2014 年在南苏丹；2014 年在乌克兰；据称，2012 年在苏

丹，2013 年在缅甸)。至关重要的是，所有行为者必须继续强调《公约》确立的

规范，谴责所有使用集束弹药的情况，不管发生在何时何地。缔约国应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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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第二十一条第 2 款所述的义务，即：“每一缔约国……应促进落实[本

公约]订立的规范，并应尽一切努力劝阻非本公约缔约国使用集束弹药”。 

14.  在普遍加入方面继续取得进展： 

(a) 与有关行为者，包括民间组织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携手，继续促进加

入，以增加《公约》的缔约国。 

(b) 尽一切手段鼓励和支持签署国，使它们能够尽快最后完成批准程序。 

15.  充分履行援助受害者的义务：各国需更加努力，持续提供相关的方案和服

务，确保所有集束弹药受害者都能利用满足自己特定需求的方案。虽然有集束弹

药受害者的所有缔约国都提供某些援助受害者的服务，几乎所有缔约国都按照

2010 年第一次《公约》缔约国会议商定的《公约》援助受害者有时限行动的计

划采取了行动，但仍然需要采取进一步的努力，以确保许多缔约国在提供服务方

面取得可观的进展，并实现所有受害者，包括边缘和农村地区受害者的权利。 

16.  清理集束弹药遗留物的效率和效力：受影响的国家必须在这一部门内的方

法和技术发展方面与时俱进，以确保尽量以效力最大，效率最高的方式来应用清

理资产，保证平民的安全，迅速释放被污染的土地，恢复其生产用途。鼓励各国

在第七条年度更新中和《公约》会议上就它们在清理活动方面取得的进展和成

果，面临的挑战以及援助要求提出各种清理计划和时限。 

17.  保持销毁储存的势头：许多国家已着手迅速销毁库存，表明了在销毁方面

所采取的效率高而成本低的各种方式，但还有若干拥有储存的国家尚未提出销毁

储存的明确计划。因此要鼓励各国在第七条年度更新中和《公约》会议上提出销

毁储存的计划和时限，以最大程度的提高它们在销毁储存活动的进展、成果、挑

战和援助要求方面的透明度。 

18.  为增进合作而加强伙伴关系： 

(a) 鼓励各国作出额外努力，有效地增进并落实它们的国家计划，以遵守

《公约》，确保其他有关国际文书在不同国家的协同作用。 

(b) 反集束弹药联盟以及联合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

会国际联合会及其许多国家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所行使的倡导和建设性支持职

能，是《公约》独特伙伴关系的一个基本而受欢迎的特点，即监测各国的履约情

况，以便能够使缔约国对它们作出的承诺承担责任。维护这种伙伴关系，也是维

持和推进执行工作、普遍加入和取得进展的先决条件。 

 四. 承诺 

19.  缔约国承诺与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结成伙伴关系，以履行《公约》的义

务。 

20.  承诺确保永远将集束弹药作为可耻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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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国际社会承诺集中精力，共同努力，遵循《杜布罗夫尼克行动计划》所述

的总体行动，使《公约》义务尽快得到履行。 

22.  一个没有集束弹药的世界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